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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

法院于六月十五日非法庭审青县法

轮功学员王金婵。王金婵是二零一四

年八月十七日被绑架的，当日多名法

轮功学员遭到绑架。 

由于当地法轮功学员向民众广

泛派发、张贴真相资料以及多名律师

曾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使得这

起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在当

地家喻户晓。 

六月十五日一早，运河区法院门

前就已经聚集了大量民众，因为很多

人是看到了大街小巷张贴的以及散

发的庭审邀请函过来旁听的。但是运

河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根

本不允许普通民众旁听。此次法庭为

了掩人耳目，把民庭当作刑庭来用，

故意把法庭弄的很小只容二十人，但

法警占一排，其余都是他们安排的内

部人员，只允许三个家属进入。在非

法庭审过程中，青县国保大队的队长

王振峰、杨金义等几个警察，一直形

影不离的跟着王金婵的亲戚，就连上

厕所也跟着。 

律师为王金婵做了有理有据的

无罪辩护。非法庭审结束后，律师表

示：警方所有的证据都不能证明王金

婵有罪。据律师反映，王金婵的身体

与精神状况都不好，心跳加速、血压

高，医务人员拿着药箱当庭守候。律

师庭上询问王金婵的身体状况时还

被法官马永胜打断。 

刚刚获悉王金婵遭运河区法院

非法冤判刑期 10 个月。 

王金婵遭绑架经过 

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七日，沧州市

公安局、运河分局绑架了在皇家壹里

小区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包括王

金婵在内的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绑

架发生后王金婵被非法关押在运河

区公安分局。第二天，青县公安局把

她接回，政保科王振峰等人逼迫王金

婵的儿子和亲戚，下午他们十几个人

把王金婵强迫拉到医院，想骗医生开

具王金婵有病的证明被医生拒绝。他

们又把王金婵拉到运河分局，逼迫王

的儿子签字，办理取保候审。 

二零一五年八月，王金婵去银行

办理公司业务，出示身份证时，银行

报警，说是网上在逃犯，当时青县公

安局 110 防暴大队出动了四辆警车，

二十人左右，如临大敌，受沧州公安

局国保大队指使，欲将王金婵带走，

当时由于家属的强烈要求，没能成

功。在僵持了两个多小时后，在警察

的监视下回到家中。随后警察在王家

楼下三班倒的持续监视了一宿，第二

天才撤走。 

二零一五年十月八日上午，王金

婵去青县清州镇户籍大厅办理户口

手续， 在出示身份证时，又一次被

警察报警，派出所警察出动，把她

非法关押在派出所。十月九日上午，

家属去派出所见王金婵时，王金婵

感觉身体不好，要求去医院，家属

打 120 后，在派出所警察的监视下

被送到医院。上午十一点左右，沧

州市运河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唐国利

带着十几个警察冲进医院，强行把

她架到沧州，被非法关押在沧州市

看守所。十月十日上午，青县警察

又闯入王金婵家中，非法抄家，抄

走打印机、笔记本电脑等私人物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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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警方所有的证据都不能证明王金婵有罪 

运河区国保大队李毅（图中穿蓝色体恤者）、刘明（图中戴眼镜者）等人
在法院外徘徊、监视、录像到场声援王金婵的法轮功学员及旁观民众。运
河区国保大队唐国利、李毅、刘明、王翠英等人参与绑架、非法审讯、作
伪证构陷致使十一名法轮功学员遭冤判。 

任丘市法院非法庭审林书景、崔瑞凤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四日上午，在河北省任丘市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林

书景、崔瑞凤进行非法庭审，法庭公然违法，在不通知家属与律师的情

况下对两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幸亏两位法轮功学员的亲朋好友

得知消息，律师才赶上为她们辩护。 

林书景的丈夫与两个儿子与众多的亲朋好友赶到法庭，可被拒之门

外，他们带了身份证，可是法院也不让进，并派警察在法庭大门外监视、

跟踪，并询问家属：你们跟他们（指去旁听的法轮功学员）认识吗？庭

审快结束时，法院才让林书景的丈夫与一个儿子进去。另一个从外地赶

来的儿子还是被拒之门外，庭审结束也没看见他的母亲。 

法庭之上法官与庭审的官员们名字缺失，介绍时也含含糊糊一带而

过，律师在辩护时无人打断。 

听审的人员有居委会的人员和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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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近几年，一些公检法部门仍在依据

一九九九年“人大决定”及“刑法 300 条”迫害法

轮功学员。笔者认为，目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

法人员，除了少数人利欲熏心，想凭借积极执行迫

害政策往上爬之外，多数人员是因为对真相了解少，

觉得听命于上级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觉得不至于因

此承担多大的责任，麻木地参与了；有的虽然了解

一定的真相，内心未必情愿，但看不清形势，不知

道用法律保护自己，畏惧于这些 “上级”的淫威，

被动的参与。下面就目前与时局相关的问题与公检

法朋友商榷，以期朋友们能够看破迷局，理性的把

握自己的未来。 

一、中国没有一部法律把法轮功定为邪教 

由于江泽民的一手操控，不少政法人员、警察

以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人大通过的《关于取缔邪

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简称《决定》）

作为给法轮功 学员定罪的法律依据。可是请注意，

这个《决定》从头到尾，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那

么也就是说，《决定》只是确定对邪教的认定标准，

并没有指出哪些是邪教， 更没有提到“法轮功”三

个字，因此这个法律文件不能作为套用刑法 300 条给

法轮功学员定罪的依据。 

据初步了解，在一些基层派出所、国保大 队、检

察院、法院，他们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执法依据是最

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分别作出的两个内部通知，即高

检发研字（1999）22 号与高法发 （1999）29 号，颁

布时间分别是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和一九九九年

十一月五日。这两个内部通知声称是贯彻《决定》和

两高的联合《解释》（一）而形成 的，内容中公然

针对了法轮功。我们认为这两个内部通知是违背宪

法与《立法法》的，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我 

国的国家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司法的最终

解释权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切不是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的法律解释也自然失去法律效力，一切根据该

无效解释作出的法律判决和处罚都应该纠正。所以，

任何执法机关都无权超越立法机关、超越宪法，更无

权给任何法律条款增加新概念。         

 二、当政者在与江泽民的迫害政策相切割 

早在二零零零年五月十日，公安部发布了《关于

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

【2000】39 号），其中认定了十四种邪教组织（没有

法轮功）。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决议，废止一九

五九年八月一日《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和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

的补充规定》，并明确规定了废止前作出的劳动教养

决定有效，废止后对正在被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

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这项举措，使大批法

轮功学员获得了人身自由。 

二零一五年五月一日，司法新政开始实行，北京

最高法院发布了通告：有案必立，有诉必理。这一司

法举措将为控告江泽民提供法律保护与支撑。到目前

为止已有二十多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

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

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起公

诉。 

以上一系列相关政策，都说明现当局在与江泽民

迫害法轮功的政策相切割，堵死了所有对法轮功犯罪

者的开脱之路。笔者之所以整理出来，是为了那些

“大权在握”的执行者，看清当前时局之真实走向，

规避执法行政操作中的风险，如何选择未来之路，请

三思而后行！ 

日前，原上海著名律师郑恩
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江
泽民在处理法轮功问题上，沿用
中共一贯的做法，想把法轮功团
体消灭在萌芽之中，而没有任何
的法律依据。”“这个既违反了世
界上的普世价值，本身也违反了
中国现有的法律。” 

美国人权法律协会称，江泽
民发起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
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不是任何基

大陆众律师为控告江泽民做准备 

于刑事法律或程序的执法行动，
而完全是一场法外的政治运动。
这场运动发生在 21 世纪的中国，
可以说是中国法制建设的大倒
退。 

郑恩宠律师表示，大陆一些
律师、法学教授也在法律层面上
做控告江泽民的准备，酝酿在国
际法庭上将江泽民在法律层面
上彻底定罪。◇ 


